
2010北縣萬金石國際馬拉松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提倡全民運動，促進全民身心健康，提昇國內運動水準，增進國內觀光旅

遊。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北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縣政府體育處、臺北縣體育會、臺北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五、贊助單位： 

六、協辦單位：萬里鄉公所、金山鄉公所、石門鄉公所、臺北縣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

七、競賽日期：2010年 3月 7日（星期日）上午6時30分。

八、競賽地點、路線：萬里鄉太平洋翡翠灣至石門鄉路段。 

九、競賽項目：

(一) 馬拉松-------------------------------------------- 限時5小時50分內完成 

(二) 半程馬拉松---------------------------------------- 限時2小時50分內完成 

(三) 健康練腳ㄚ6公里---------------------------------- 限時1小時內完成

十、 競賽集合時間：

 事    項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健康練腳ㄚ6公里

集合檢錄時間 6：00 6：45 

起跑時間 6：30 7：00 

集合地點 萬里鄉太平洋翡翠灣停車場第二入口處

十一、 競賽項目及分組：

(一) 馬拉松 (二)半程馬拉松    各依性別、年齡共分成9組：

1、 男高齡組：民國34年(含)以前出生 

2、 男甲組：民國35年－民國44年     

3、 男乙組：民國45年－民國54年     

4、 男丙組：民國55年－民國64年     

5、 男丁組：民國65年－民國74年     

6、 男戊組：民國75年－民國82年     

7、 女甲組：民國54年（含）以前出生  

8、 女乙組：民國55年－民國64年     

9、 女丙組：民國65年－民國82年        

(三) 健康練腳ㄚ6公里：分男、女組年齡不限

十二、 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自98年 12月 15日（星期二）起至99年 1月 15日（星期五）截止，逾

時不受理報名。

(二)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網址http：//sport.tpc.edu.tw/mala10/



2、完成網路報名手續後，請列印「報名基本資料表」簽章後及收據聯，連同「報名費」

及「身分證或健保卡正面影本」，如欲搭車者酌收往返交通費NT$100元，以報值

掛號郵寄「臺北縣體育會」，地址：220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278號。

3、報名費以現金袋、支票、匯票郵寄者，抬頭請書寫「臺北縣體育會」。

(三)報名費：　

競 賽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馬 拉 松 NT$ 700元 含紀念品及公共意外險    

半 程 馬 拉 松 NT$ 500元 含紀念品及公共意外險    

健康練腳ㄚ 6 公里 NT$ 200元 含紀念品及公共意外險    

(四)報名注意事項：

   1、每人報名僅限一項目一組別，不得重覆報名。

2、 請審慎填寫報名表內資料，凡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要求更改比賽項目及要求退費。

3、手續不全、報名費繳交不足均以未完成報名手續處理。

4、未選填衣服尺寸，大會一律以 L尺寸發給。

5、未選填選手專車接送並繳費者，大會一律以不搭乘專車處理。

6、比賽當天大會提供三條路線選手專車接送，以有登記及繳費者為主，乘專車名單

詳細情形將公佈於大會網站。

 台北市自由廣場(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正門口→比賽會場（凌晨四點發

車）為避免資源浪費空車率過高，每人酌收往返交通費      NT$  100      元。  (  憑證上車  )  

 板橋市板橋火車站北門→比賽會場（凌晨四點發車）為避免資源浪費空車率過高  ，  

每人酌收往返交通費      NT$  100      元。  (  憑證上車  )  

 金山鄉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比賽會場（凌晨五點發車）免證上車。

      7、倘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業務承辦人：

         競賽規程有疑問請洽：黃宇治老師 王世昌先生  電話：02-29620462*221、223

         網路報名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林泰山老師       電話：02-29628055

         繳費方式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臺北縣體育會     電話：02-29629530

十三、 報到：                                        

（一）99年 3月 4、5日（星期四、五）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00，在板橋第

一運動場大廳（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278號）。

（二）99年 3月 6日（星期六）下午13:30～17:30，在萬里鄉翡翠灣福華渡假飯店停車

場入口處；比賽當天 3月 7日不接受現場報到及報名。

(三)方式：

   1、持大會收據收執聯親自報到。

2、委託他人代理報到者，受託者需帶本人身分證明文件登記。

3、郵寄報到服務:需付代辦費郵資個人每人 NT$130元，團體5人～20人 NT$600元、21

人～50人 NT$1200元。(以上服務限國內)

十四、賽前建議：

(一)比賽前一日(3月 6日)請睡眠充足,以保持比賽當日身體最佳狀況。

(二)比賽當日(3月 7日)勿空腹運動,並請於比賽兩個小時前進食。



十五、獎勵辦法：   

     （一）頒發獎金(得獎者請於領獎時，附上身分證影印本存查)

為鼓勵所有選手締造佳績，本次大會提供男子組及女子組選手相同獎金額度，

並同時提供破紀錄選手獎金以茲鼓勵。凡得獎者之獎金超過 NT$13,333元以上之

國內選手，須依稅法負擔 15％之所得稅；外籍人士須依稅法負擔 20%所得稅。

1、破紀錄獎金、總名次獎金與分組獎金均不得重複領取，分組獎金亦不得遞補。

2、破紀錄獎金:全程馬拉松總冠軍成績若破歷年萬金石國際馬拉松最佳紀錄，即可獲

得總獎金NT$200,000元。

註：萬金石國際馬拉松最佳紀錄成績及創記錄日期： 

男子組紀錄 2:18:13    比利時 RIK CEULEMANS (2008.03.02) 

    女子組紀錄 2:47:08    中華民國吳婉菱(2007.03.11)

3、馬拉松--男女總名次獎金：

總名次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名 破 2小時18分 13秒紀錄

總獎金NT$200,000元

破 2小時47分 08秒紀錄

總獎金NT$200,000元

未破紀錄獎金NT$150,000元 未破紀錄獎金NT$150,000元

第二名 獎金NT$80,000元 獎金NT$80,000元

第三名 獎金NT$50,000元 獎金NT$50,000元

第四名 獎金NT$30,000元 獎金NT$30,000元

第五名 獎金NT$20,000元 獎金NT$20,000元

第六名 獎金NT$15,000元 獎金NT$15,000元

第七名 獎金NT$10,000元 獎金NT$10,000元

第八名 獎金NT$9,000元 獎金NT$9,000元

第九名 獎金NT$8,000元 獎金NT$8,000元

第十名 獎金NT$7,000元 獎金NT$7,000元

4、半程馬拉松-男女總名次獎金：

總名次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名 獎金NT$20,000元 獎金NT$20,000元

第二名 獎金NT$15,000元 獎金NT$15,000元

第三名 獎金NT$10,000元 獎金NT$10,000元

第四名 獎金NT$8,000元 獎金NT$8,000元

第五名 獎金NT$6,000元 獎金NT$6,000元

第六名 獎金NT$5,000元 獎金NT$5,000元

第七名 獎金NT$4,000元 獎金NT$4,000元

第八名 獎金NT$3,000元 獎金NT$3,000元

第九名 獎金NT$2,000元 獎金NT$2,000元

第十名 獎金NT$1,000元 獎金NT$1,000元

5、馬拉松、半程馬拉松、健康練腳ㄚ6公里－各組名次獎金、獎狀及獎品：



競賽項目 各組錄取名次 獎金 備    註

馬拉松 第一名 NT$4000元 各組報名人數未
達 5名者，不頒發
獎金及獎品。

第二名 NT$3000元

第三名 NT$2000元

第四、五名 NT$1000元

半程馬拉松 第一名 NT$3000元

第二名 NT$2000元

第三名 NT$1000元

健康練腳ㄚ6公里 男、女各錄取前20名頒發獎品

（二）頒發獎盃各組錄取人數：

競賽項目 各組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備    註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6-20 3  

21-50 5  

51-100 8  

101-150 10  

151-200 12  

201以上 15  

（三）凡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者：

1. 完成馬拉松者，紀念獎牌乙面及成績證明、運動浴巾一條，另為促進馬拉松國

際交流，大會將提供「日本沖繩縣那霸馬拉松比賽」來回機票3名，於比賽後10日內公開抽

獎 (限本人不得轉讓，如放棄機會不可折換現金)。相關訊息公告於報名網站上。

2. 完成半程馬拉松者，紀念獎牌乙面及成績證明、運動浴巾一條。

（四）為鼓勵已連續五年報名參加北縣萬金石國際馬拉松（42.195k）比賽

（94、95、96、97、98年參加者），且在規定時間內完跑之「北縣萬金石國際馬拉松

VIP」忠實跑友(參考名單將公佈在網站上)，得享有免收報名費參加 99年（2010

年）北縣萬金石國際馬拉松比賽。

十六、犯規罰則： 

凡違反以下規定者，以取消比賽成績處理之。

(一) 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二) 選手比賽時攜帶狗同時進行，將取消比賽資格。

   (三) 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四)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

(五) 無佩掛號碼布及 RFID晶片。

(六) 未將號碼布縫訂在胸前者。

(七) 未配帶折返點信物者(應戴於手腕處，以利裁判名次之判定)。

十七、申訴：

(一) 比賽爭議： 競賽中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若與田徑規則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

均以裁判員為準，不得提出申訴。



(二) 申訴程序：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佈二十分鐘內，向大會競賽

組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臺幣叁仟元整，由競賽組簽收收執聯；所有申訴以審判委

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無誤得沒收其保證金。

十八、競賽注意事項：

（一）因本次賽會採用「電動計時」及「終點攝影」判讀成績，並結合 RFID感應系統判讀

身份 (RFID晶片是唯一身分辩識系統，非競賽成績判定系統)。各參賽選手於報

到時，均會領取黏貼 RFID感應晶片之號碼布，請務必核對參賽人員與RFID感

應線圈晶片上姓名、選手編號等資料是否吻合，以免因發放錯誤，導致選手權

益受損。

（二）報到時或比賽前參賽選手得於『資料確認處』，可以查詢及確認個人基本資料。

（三）比賽時請務必佩帶黏貼 RFID感應線圈晶片之號碼布。當跑回終點時，請遵從裁

判人員之引導領取『兩聯式順序卡』，並配合工作人員拆下RFID感應線圈晶片，

於「順序卡下聯」釘上 RFID感應線圈晶片，將「順序卡下聯」撕下交回收工作人員

後方得離開。之後，請憑「順序卡上聯」領取成績證明等相關物品。 

    (四) 馬拉松選手未於上午09:30通過折返點者，沒收比賽；由裁判員或大會工作人員

沒收號碼布（暫時保管）選手不得異議。沒收比賽選手於折返點等待大會專車載回

起終點。

(五) 衣物保管：大會將於 99年 3月 7日上午5:30起至12:30止接受衣物保管。(賽

後憑號碼布領取，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概不負責)。

(六) 安全第一，身體不適者請立即停止競賽。

(七) 請服從裁判人員之指示進行比賽。

(八) 請詳讀競賽規程。

(九) 凡完成報名因故無法報到參賽者，可憑大會收據收執聯，於賽後一星期內（上班

時間09:00至 16:00）到大會（臺北縣體育會）領取紀念品（逾時視同棄權論）。

十九、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大會在現場設有必要的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圍內，

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本次賽會提供參賽選手(比賽期間)，

大會工作人員(活動期間)， 每人意外險 NT$100萬元、意外醫療險 NT$2萬元(以秩序

冊為準)。

二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佈之。


